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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珠

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恩捷” ）、红塔塑胶（成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红塑” ）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分别提供125,800万元、135,000万元、7,

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上海恩捷为珠海恩捷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20,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为

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9号）。 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召开了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汇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南汇支

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5181000155101），公司为上海恩捷向工行南

汇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H08（高保）20180011），公司为上海恩捷向华夏银行上海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4,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浦东支行” ）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654012018011-1），公司为上海恩捷向光大银行浦

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运河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杭运支行” ）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31781）浙商银高保字（2018）第00021号），公司为上

海恩捷向浙商银行杭运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宜山支行（以下简称“招行宜山支行” ）签订《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6202180907）， 公司为上海恩捷向招行宜山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温江支行” ）签订《保

证合同》（合同编号：成交银2018年保字360012号），公司为成都红塑向交行温江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港区支行（以下简称“交行珠海港区支行” ）签订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8182301038-2），公司为珠海恩捷向交行珠海港区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被担

保人

担保

权人

主债权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合同内容

上海

恩捷

工行

南汇

支行

10,000 10,0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担保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

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

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

之次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合同则为自债权人支

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

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华夏

银行

上海

分行

14,000 9,8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

费用。

3、担保期间：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

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

权的确定日；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

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

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光大

银行

浦东

支行

5,000 5,0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

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3、担保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浙商

银行

杭运

支行

20,000 22,0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

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 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则为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二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则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达

成展期协议的则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二年。 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则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二年。

招行

宜山

支行

10,000 10,000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

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亿

元），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

相关费用。

3、担保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

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

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成都红塑

交行

温江支行

3,000 3,0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

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

费用。

3、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担保函项下， 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

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后两年

止。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

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

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

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

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一期宣布

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珠海恩捷

交行珠海

港区支行

20,000 20,000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

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

费用。

3、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担保函项下， 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

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后两年

止。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

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

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

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

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一期宣布

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80,5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0.33%；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347,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10.03%。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工行南汇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光大银行浦东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浙商银行杭运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招行宜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6、公司与交行温江支行签订《保证合同》；

7、公司与交行珠海港区支行签订《保证合同》；

8、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9、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8-07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已经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

环保” 或“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11月

15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计划、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情形。

2、本次回购的股份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元/股。若依据回购

上限4亿元人民币测算，预计回购股份为57,142,85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39%，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3、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回购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

实施的风险。 本次回购存在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预案披露的价格，导致回购预案无

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等原因终止本次回购而无法实施的风

险。 本次回购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

案难以实施的风险。如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面临因未能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

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

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在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和公司的财

务资金状况，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11月15日

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

案》，具体回购方案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鉴于公司目前的二级市场股价已经严重背离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不能正确反映公

司的价值，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长远发展，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切实保护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和公司的财务资金状况，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计划、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

必需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情形。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

途中的一项或多项，回购股份应全部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

社会公众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

低于2亿元，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按回购金额上限4亿元、回购价格上限7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总额为57,142,8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9%。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

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

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五、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元/股。 实

际回购股份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启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

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如

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

毕，亦即回购实施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

股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股进行测算，预计

股份回购数量约为57,142,857股。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中的一项或多项，回购股份应全部予以注销。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预测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4,493,780.00 11.69% 104,493,780.00 12.4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89,606,220.00 88.31% 732,463,363.00 87.52%

三、股份总数 894,100,000.00 100.00% 836,957,143.00 100.00%

八、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579,497.6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375,305.67万元，流动资产为162,532.32万元。按2018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次

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4亿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流

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6.9%、10.66%、24.61%。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支付本次回购价款的总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是可行的，本次回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财

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不会

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九、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

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

纵市场的行为。

十、本次回购预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和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

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的说明，以及提议人未来六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说明。

本次回购预案的提议人为公司董事长张杰先生，提议时间为2018年10月23日。 提议

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也不存在单独或

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提议人未来六个月如有个人资金需求，将

通过办理股份质押、补充质押或以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等方式解决。

十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完成本次公司回购股份事宜，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全权办理回购各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

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2、如遇证券监管部门有新的要求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规定

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

3、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过程中发生的

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行相关申报。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5、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时间、价格和数量。

6、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

案。

7、对回购的股份进行注销并通知债权人。

8、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股份事项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宜。

9、依据有关规定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出席人数、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

3、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同时具备可

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律程序，且

上述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公司法》、《回购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公司已按照《公司法》、《回购办法》、

《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司以

自筹资金完成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回购办法》、《补充规定》的相关要求。

十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债权人通知

本次回购相关的债权人通知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并做出了相关安排。 公司于

2018年1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8-068），对公司

所有债权人履行了公告通知义务。

（二）股份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

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可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将在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

2、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

3、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每增加1%的，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

4、定期报告中；

公司距回购期届满3个月时仍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司董事会将对外披露未能实

施该回购方案的原因。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3

日内公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

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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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持计划和增持进展情况

2018年6月21日，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兵先生《关于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计划自2018年6月21日起12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累计所用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0）。

2018年6月22日至11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兵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系统累计增持了公司股

份2,931,703股，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1）和《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2、2018-058、2018-060、2018-061、

2018-062、2018-064、2018-065、2018-079、2018-080、2018-081、2018-082、2018-086、2018-087、2018-091、

2018-114、2018-115、2018-126、2018-127、2018-128）。

二、本次增持情况说明

2018年11月30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兵先生通知，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

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刘兵先生以个人自有资金于2018年11月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系统

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人 职务

增持

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占总股本比

例（%）

刘兵 董事长

集中

竞价

2018年11月27日 8.45 21.60 182.56 0.0190

2、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增持前，刘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1,110,9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94%。 本次增持后，刘兵先生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191,195,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96%。

三、累计增持情况

刘兵先生自2018年6月21日起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16,2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累计增持金额共计7,486.81

万元。

四、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信心，本次增持后，刘兵先生将按照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披露的增持计

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五、其他事项

1、刘兵先生承诺：将严格按相关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增持期间、增

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有关规定。

3、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持续关注刘兵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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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额度的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4）。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购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利丰” 2018年第566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具体情况

如下：

1、产品的名称：“汇利丰” 2018年第566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理财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4、客户预期净年化收益率：3.30%/年

5、产品期限：94天

6、产品起息日：2018年11月30日

7、产品到期日：2019年3月4日

8、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9、购买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富森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富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美置业” ）购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利丰”

2018年第566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的名称：“汇利丰” 2018年第566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理财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4、客户预期净年化收益率：3.30%/年

5、产品期限：94天

6、产品起息日：2018年11月30日

7、产品到期日：2019年3月4日

8、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9、购买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富美置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城南分理处无关联关系。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富森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森进出口” ）购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利丰” 2018年第566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的名称：“汇利丰” 2018年第566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理财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4、客户预期净年化收益率：3.30%/年

5、产品期限：94天

6、产品起息日：2018年11月30日

7、产品到期日：2019年3月4日

8、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9、购买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富森进出口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富森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

（一）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1、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

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进行委托理财， 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存在一定的不可预期

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

产品。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

及公司规章制度对投资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监督和检查，严格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并定期将投

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运用临时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风险低的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及日常流动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

（二）公司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为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效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前，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

额（万

元）

产品收

益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年化收

益率

备注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本利丰” 定向人

民币理财产品

46,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7．11．

10

2018.3.20 4.30%

收回本金 46,000

万元，理财收益7,

044,931.51元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恒益17063号收益

凭证 （产品代码：

SAK555）

5,000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2017.11.24 2018.2.27 4.90%

收回本金5,000万

元，理财收益637,

671.23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君柜宝一号 2017

年第287期收益凭

证 （产品代码 ：

SAL364）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7.11.23 2018.2.27 4.8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82,

684.93元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增益系列222

期收益凭证（产品

代码：SAD842）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7.11.23 2018.2.26 4.65%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63,

082.19元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诚鑫 22号本

金保障固定收益

型收益凭证（产品

代码：SAL286）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7.11.28 2018.2.27 4.7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51,

534.25元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 泰 证 券 恒 益

18018号收益凭证

（ 产 品 代 码 ：

SAU018）

5,000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2018.3.1 2018.6.5 4.75%

收回本金5,000万

元，理财收益625,

636.28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

柜宝一号 2018年

第118期收益凭证

（ 产 品 代 码 ：

SAZ104）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8.3.1 2018.6.5 4.7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74,

712.33元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诚鑫 33号本

金保障固定收益

型收益凭证（产品

代码：SAS099）

3,000

保本型

收益凭

证

2018.3.5 2018.6.5 4.8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66,

904.11元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泰证券恒益

18067号收益凭证

（产品代码：

SDA067）

5,000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2018.6.8 2018.9.10 4.70%

收回本金5,000万

元，理财收益605,

205.48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

柜宝一号2018年

第244期收益凭证

（产品代码：

SDC712）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8.6.8 2018.9.10 4.65%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63,

082.19元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诚鑫41号本

金保障固定收益

型收益凭证（产品

代码：SDC328）

3,000

保本型

收益凭

证

2018.6.8 2018.9.10 4.8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70,

849.32元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收益凭

证35期6月 （产品

代码：SZ0836）

3,000

保本型

固定收

益凭证

2018.3.21 2018.9.17 5.1%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754,

520.55元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 定向人民币

理 财 产 品

（BFDG180237）

46,000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2018.4.18 2018.9.20 4.0%

收回本金46,000

万元，理财收益7,

813,698.63元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90天” 人民

币理财产品

46,000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2018.10.16 2019.1.14 3.15% 未到期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乾

元-众享” 保本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8 年 第 234 期

（ 产 品 编 号 ：

ZHQYBB2018040

0234）

4,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1.2

8

2018.5.8 3.35% 未到期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2、中国农业银行投资理财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18-132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成都富森美天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近日， 成都富森美天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一、成都富森美天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变更外，营业执照其他内容无变化。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名称：成都富森美天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6YNY9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宁波路东段377号中铁卓越中心33楼3304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刘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2017年11月27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8-136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

年11月30日（星期五）14:00在北京市朝阳区诚盈中心7号楼2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于2018年11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发出之后，公司分

别于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1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两份《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补充公告》，对原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个别表述进行了更正，公司公告的两份《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预案的补充公告》不构成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实质修改。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钟玉主持。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1月23日， 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

票审议， 其中网络投票中的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11月30日9:30—11:30和13:

00—15:00； 网络投票中的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15:00—11月30日15:00

的任意时间。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509人，代表股份1,261,506,1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6267％。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862,801,45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3667％。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8人， 代表股份398,704,73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260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07人，代表股份135,726,1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331％。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11,386,7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216％。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7人， 代表股份124,339,33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115％。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

表决、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对中小投

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 即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议案包含子议案，须

逐项表决，单独计票的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061,8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0069％； 反对2,238,4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4％；弃权275,205,8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19,4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647,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15％；反对2,238,4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93％；弃权840,4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9,

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92％。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议案1.02�回购股份的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2,994,4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9223％；反对278,002,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0374％；弃权509,2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8,6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579,7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450％； 反对3,637,1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8％；弃权509,2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8,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52％。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议案1.03�回购股份的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218,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0986％；反对1,603,5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1％；弃权274,683,6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2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7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804,2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40％； 反对1,603,5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15％；弃权318,2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2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45％。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议案1.04�回购股份的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251,2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2％；反对275,806,9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33％；弃权447,9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1,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836,6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79％； 反对1,441,5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21％；弃权447,9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1,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议案1.05�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3,741,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9815％；反对277,337,1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9846％；弃权427,0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1,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27,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958％；反对2,971,7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95％；弃权427,0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1,

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46％。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议案1.06�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298,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49％；反对1,397,2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8％；弃权274,810,3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1,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8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883,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27％；反对1,397,2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95％；弃权444,9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1,

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8％。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议案1.07�回购股份的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692,6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0569％；反对1,984,56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3％；弃权274,828,9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8,6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8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278,0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63％； 反对1,984,5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2％；弃权463,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8,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15％。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3,75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9824％；反对2,165,0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6％；弃权275,588,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8,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38,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039％；反对2,165,0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52％；弃权1,222,7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208,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09％。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009,55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8807％； 反对53,823,4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666％；弃权275,673,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2,2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94,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3805％；反对53,823,49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6560％；弃权1,307,7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35％。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贺媛、段茜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